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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范围

		通化县2026年部门预算公用经费定额标准表

		项目								人均标准								物均标准								比例标准						综合标准

										日常公用经费
（元/人·年）		公安办案
（业务）经费
（元/人·年）		生均公用经费
（元/生·年）
		公务交通补贴
（元/人·月）
		办公用房取暖费
（元/平方米·年）
		物业管理费
（元/平方米·年）
		房屋日常维修（护）费
（元/平方米·年）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元/辆·年）		工会经费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福利费		公务接待费
（元/年）		乡镇、街道公用经费
（元/年）		垂管单位公用经费
（元/年）

		标准类别								1.行政（参公）编10,000
2.事业编6,000
3.纪委全体30,000
4.公安全体18,000		公安全体2,000		1.幼儿园650
2.小学720
3.初中940
4.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7,000
5.高中1,000
6.职业教育1,000		1.正处级1,040
2.副处级950
3.正科级650
4.副科级550
5.科员以下500		35		40
县级标准按不高于省级标准85%制定（40≤省级标准48*0.85）		12
县级标准按不高于省级标准85%制定（12≤省级标准15*0.85）		1.公车平台30,000
2.两办25,000
3其他20,000		工资总额的2%
（吉会联字﹝2025﹞14号）		工资总额的1.6%
（吉财税﹝2016﹞726号）		工资总额的2.5%
（吉人社联字﹝2018﹞100号）		1.人大10,000 
2.政协30,000 
3.宣传部25,000 
4.机关事务服务中心90,000 
5.经济技术合作服务中心115,000 		1.一档乡镇3,000,000 
2.二档乡镇2,000,000 
3.三档乡镇500,000
4.四档乡镇300,000
5.街道办300,000；社区150,000（服务群众100,000、工作经费50,000）		1.税务部门200,000
2.消防部门4,000,000
3.武装部780,000

		保障范围								1.教育系统不含学校（共38家）；
2.卫健系统不含乡镇卫生院（共15家）；
3.不含开发区、乡镇、街道（共18家）。								1.教育系统不含义务教育段学校（共32家）；
2.卫健系统不含乡镇卫生院（共15家）；
3.不含开发区（共1家）。		1.教育系统不含学校（共38家）；
2.卫健系统不含县直两院、乡镇卫生院（共17家）；
3.不含开发区、乡镇、街道（共18家）。		1.教育系统不含学校（共38家）；
2.卫健系统不含县直两院、乡镇卫生院（共17家）；
3.不含开发区、乡镇、街道（共18家）。				1.卫健系统不含县直两院、乡镇卫生院（共17家）；
2.不含开发区（共1家）。		1.卫健系统不含县直两院、乡镇卫生院（共17家）；
2.不含开发区（共1家）。		1.卫健系统不含县直两院、乡镇卫生院（共17家）；
2.不含开发区（共1家）。

		注：1.开发区，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自行保障公用经费所需资金。

		    2.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公用房取暖费通过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核算所需资金。

		    3.县直两院（人民医院、中医院）按50%核定日常公用经费和办公用房取暖费，缺口部分通过自有收入解决。

		    4.乡镇卫生院通过自有收入和上级补助解决公用经费。

		    5.乡镇规模分类：（1）一档乡镇3个：快大茂镇、二密镇、大安镇；

		                   （2）二档乡镇1个：果松镇；

		                   （3）三档乡镇1个：大泉源乡；

		                   （4）四档乡镇10个：光华镇、兴林镇、金斗乡、英额布镇、四棚乡、三棵榆树镇、富江乡、西江镇、东来乡、石湖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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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系统不含学

校（共38家）；

2.卫健系统不含乡

镇卫生院（共

15家）；

3.不含开发区、乡

镇、街道（共

18家）。

1.教育系统不含义

务教育段学校（共

32家）；

2.卫健系统不含乡

镇卫生院（共

15家）；

3.不含开发区（共

1家）。

1.教育系统不含学

校（共38家）；

2.卫健系统不含县

直两院、乡镇卫生

院（共17家）；

3.不含开发区、乡

镇、街道（共

18家）。

1.教育系统不含学

校（共38家）；

2.卫健系统不含县

直两院、乡镇卫生

院（共17家）；

3.不含开发区、乡

镇、街道（共

18家）。

1.卫健系统不含

县直两院、乡镇

卫生院（共

17家）；

2.不含开发区

（共1家）。

1.卫健系统不含县

直两院、乡镇卫生

院（共17家）；

2.不含开发区（共

1家）。

    5.乡镇规模分类：（1）一档乡镇个：快大茂镇、二密镇、大安镇；

                   

通化县2026年部门预算公用经费定额标准表

项目

人均标准 物均标准 比例标准 综合标准

日常公用经费

·

公安办案

（业务）经费

生均公用经费

·

公务交通补贴

·

办公用房取暖费

·

物业管理费

·

房屋日常维修

（护）费

·

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

·

工会经费

福利费

公务接待费

乡镇、街道公用

经费

垂管单位公用

经费

标准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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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档乡镇个：果松镇；

                   （3）三档乡镇个：大泉源乡；

                   （4）四档乡镇 个：光华镇、兴林镇、金斗乡、英额布镇、四棚乡、三棵榆树镇、富江乡、西江镇、东来乡、石湖镇。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注：

1.行政（参公）编

10,000

2.事业编6,000

3.纪委全体30,000

4.公安全体18,000

公安全体2,000

1.正处级1,040

2.副处级950

3.正科级650

4.副科级550

5.科员以下500

35

40

县级标准按不高于省级

标准85%制定（40省级

标准48*0.85）

12

县级标准按不高于省级

标准85%制定（12省级

标准15*0.85）

1.公车平台30,000

2.两办25,000

3其他20,000

工资总额的2%

（吉会联字﹝2025﹞

14号）

工资总额的2.5%

（吉人社联字 2018

100号）

1.人大10,000 

2.政协30,000 

3.宣传部25,000 

4.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90,000 

5.经济技术合作服务中

心115,000 

1.一档乡镇3,000,000 

2.二档乡镇2,000,000 

3.三档乡镇500,000

4.四档乡镇300,000

5.街道办300,000；社

区150,000（服务群众

100,000、工作经费

50,000）

1.税务部门200,000

2.消防部门

4,000,000

3.武装部780,000

1.幼儿园650

2.小学720

3.初中940

4.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

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

学生7,000

5.高中1,000

6.职业教育1,000

工资总额的1.6%

（吉财税﹝2016﹞

726号）

≤ ≤

﹝ ﹞

1.卫健系统不含县

直两院、乡镇卫生

院（共17家）；

2.不含开发区（共

1家）。

1.开发区，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自行保障公用经费所需资金。

2.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公用房取暖费通过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核算所需资金。

3.县直两院（人民医院、中医院）按 核定日常公用经费和办公用房取暖费，缺口部分通过自有收入解决。

4.乡镇卫生院通过自有收入和上级补助解决公用经费。

    

    

    

50%

3

1

1

10


